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宜昌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
二○二二年制

	一、基本信息

	申报单位名称
	
	法人代表
（或主要负责人）
	

	申报单位类型
	□公共文化类基地
□教育科研类基地
□文化产业类基地
□公司企业类基地
□乡村文化类基地
□其他有条件向公众开展社会科学普及的企事业单位和机构

	上级主管单位
	

	拟申报的社科普及
教育基地名称
	
	基地负责人姓      名
	

	现有社科普及
场所的面积
	
	现有社科普及
电教设备
	

	现有社科
普及载体
	

	社科普及活动
经费及来源
	

	二、社科普及工作人员情况

	现有从事社科普及
工作人员数
	专职       名，  兼职       名

	骨干工作人员（包括专兼职）情况：

	姓  名
	工作单位
	出生年月
	职称职务
	本人专长
	联系电话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3、 2020年以来已开展的社科普及活动主要内容、规模、特色及成效
（可另附纸张）





	四、单位申报意见



法人代表（或主要负责人）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五、主管部门意见



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年    月    日

	六、宜昌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审核意见



负责人（签字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	七、宜昌市哲学社会科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核意见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（盖章）

年    月    日


 
填写说明
 
1.严格按规定格式用A4纸打印，左侧装订成册。表内文字统一用5号宋体。
2.申报单位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审核，写明申报理由和意见，由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。
3.申报表中第三项内容请详细填写，不够可添页。
4.“现有社科普及载体”一栏中“载体”是指用于社科普及活动的书籍、音像等资料及开展社科普及活动的常规论坛、讲座等。
5.基地申报类型：
①公共文化类基地。指具备社会科学普及功能的公共场馆场所，包括图书馆、纪念馆、博物馆、展览馆、文化馆、陈列馆、史志馆、文化宫、青少年宫、遗址遗迹、主题公园、街道（社区）和乡（村）镇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（站）等实体机构。
②教育科研类基地。指具备社会科学普及功能的各类宣传、教育、科研单位和机构，包括高等（职）院校、党校、中小学校、特殊教育学校、科研院所、人文社会科学类社会组织等实体机构。
③文化产业类基地。指具备社会科学普及功能，除公共文化类基地之外的新闻出版发行、广播电视电影、文化艺术体育、文化信息传输、文化旅游和创意设计、工艺美术产销等实体机构。
④公司企业类基地。指具备社会科学普及功能，除文化产业类基地之外的具有高新技术和现代管理方式的装备制造、电子通信、医药研发、交通运输、商贸流通、环境保护、建筑设计和非遗类企业等实体机构。
⑤乡村文化类基地。指具备社会科学普及功能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，传播传承优良民俗风情、传统技艺、农耕文化等的古镇古村、传统村落，或体现乡村经济发展、社会治理、文化繁荣、生态文明等现代化新农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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